附件1：

湖南工商大学共青团系列校级学生先进集体
和优秀个人评选办法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共青团系列校级学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湖南工商大学共青团校级学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优种类包括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学生会、五四红旗团支部；十佳青年、十佳团支书、优秀团干、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社团、学生社团优秀个人；青年志愿者服务优秀组织单位、优秀青年志愿服务品牌活动、优秀青年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
第三条优秀学生干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在每年九月份进行评比表彰，其余均在每年五四期间进行评比表彰。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全校所属各院团委、团支部、学生会、学生社团、青年志愿者协会、“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与个人、班级和在籍普通全日制研究生、本专科学生符合条件的均有资格参与评优。
第五条共青团校级学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评选条件、比例及程序详情见附表。
第六条凡上报校团委进行审批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校团委可采取抽查、召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进行审核。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评选资格，并不再进行补报：
（1）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不符合条件的；
（2）不按规定的要求和程序进行评选的；
（3）评选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的。
第七条对评选出的共青团校级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由学校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二级学院根据自身实际给予奖励。
第八条北津学院参照本办法执行，单独评选。
第九条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者，以本办法为准。
